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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人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6月12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融资产深圳分公司”）在《国际

商报》联合发布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以下简称“《债权转让暨

催收联合公告》”）。兴业银行已将其对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债权依法转让给中信金融资产深圳分公司，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转让前兴业银行对公司的债权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10月获得兴业银行借款 3.5亿元，借款期限 1年，由于未及

时办理完成续贷事宜，且受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公司流动资金较为紧张，

出现了借款未能如期全额偿还的情形。截至转让基准日（2023年 11 月 21日），

兴业银行享有公司债权本金余额 12,315.23 万元，本息合计 15,735.80 万元。 

二、《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主要内容 

根据兴业银行与中信金融资产深圳分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4 日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兴业银行已将其对公司及相关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及实现和执行各项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包括但不限于兴

业银行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权利，依法打包转让给中信金融资产深

圳分公司，由中信金融资产深圳分公司合法取代兴业银行成为公司及相关担保人

的权利人。兴业银行特公告通知公司及相关担保人。 

中信金融资产深圳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司及相关担



保人（以及债务承继人），从《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其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三、其他事项 

2023 年 12 月 28 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

行”）与中信金融资产深圳分公司在《国际商报》联合发布了《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催

收联合公告》，中信银行将其享有的公司 37,500 万元债权本金及利息、罚息和

其他费用等全部权利依法打包转让给了中信金融资产深圳分公司。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 2023年 12 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债

权人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9）。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权转让仅涉及公司债权人变更，不涉及公司债务处理等其他内容，公

司已逾期债务本金金额、逾期状态等未有改变，对公司经营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